附件1

“并联”服务事项清单
	序号
	名称
	涉及事项
	责任单位

	1
	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、消防验收（备案）、档案验收“并联”服务
	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
	各区（市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	2
	
	建设工程档案验收
	

	3
	
	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、消防验收备案
	


注：各区（市）可根据实际，合并或增加其他服务事项。



